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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事项及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含子公司）新增的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进行了统计，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新增诉讼金额合计 4,282.48 万元（未考虑

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新增案件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

号 
案件编号 申请人/原告 被申请人/被告 诉讼类型 

诉讼涉及

金额 

（万元） 

进展

情况 

1 
（2020）粤 0310

民初 5789号 

深圳市莱迪亚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7.51 

尚未

开庭

审理 

2 
（2020）粤 0310

民初 6475号 

济南一晟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449.65 

尚未

开庭

审理 

3 
（2020）粤 1303

民初 4503号 

惠州市惠阳区

然成铸造有限

公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14.82 

尚未

开庭

审理 
惠州沃尔夫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4 
（2020）粤 0115

民初 5570号 

广州市威菱制

冷设备有限公

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5.13 

尚未

开庭

审理 

5 
（2020）粤 1303

民初 4197号 

惠州市嘉盛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惠州沃尔夫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3,639.84 

尚未

开庭

审理 

6 （2020）粤 0310 深圳市嘉瑞工 深圳市远洋翔瑞 买卖合同 65.53 尚未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民初 6858号 业自动化有限

公司 

机械有限公司 纠纷 开庭

审理 

 

二、新增案件基本情况 

（一）（2020）粤 0310 民初 5789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深圳市莱迪亚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货款 75,124.40元及利息暂定 1,000 元(利息

以 75,124.4 元为基数，以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利息，自 2020年 08月 18日起至还

款之日)； 

（2）本案诉讼费及因本案产生的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2018 年 09月 01 日至 2019年 11月 30 日期间，被告从原告处购买货物精密

过滤器，涉诉合同总共尚未结算的金额为人民币 75,124.4 元,被告分別于 2018

年 09月、10月、11 月、12月、2019年 03月、2019年 11月向原告出具书面《对

账单》予以确认，其后原告又向被告开具了发票。根据采购订单约定，结算方式

月结 30 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到后被告未予支付货款。原告多次催款无果，

且被告未向原告出具付款进度或者计划。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4、进展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9月 18日出具的（2020）粤 0310

民初 5789 号传票，本案将于 2020年 10月 14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9月 04日出具的（2020）粤 0310

执保 671 号执行裁定书及财产保全通知书，冻结担保人胡贵香在平安银行深圳分

行的存款人民币 75,124.40元；查封、扣押、冻结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的财产；限制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支取到期应得的收益。上述保全标的，

以人民币 75,124.40 元为限。 



 

（二）（2020）粤 0310 民初 6475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济南一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4,496,485.38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 4,496,485.38 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50,000.00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原被告双方自 2017 年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定期从原告处采购大理

石产品，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货物，但被告陆陆续续拖欠原告货款，截止至 2020

年 05月,所欠货款总额达 4,496,485.38元，原告多次催收，但未果。 

无奈之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4、进展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9月 23日出具的（2020）粤 0310

民初 6475 号传票，本案将于 2020年 10月 20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2020）粤 1303 民初 4503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惠州市惠阳区然成铸造有限公司 

被告一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二 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 1,148,158.90元货款给原告； 

（2）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 35,736.39 元（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按 2020

年 1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15%计算，自 2020



年 01月 01日起暂计算至 2020年 10月 01日止）利息给原告； 

（3）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 50,000元。 

（4）请求判令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自 2017 年起长期供货给被告，2018 年 03

月前收货地址为被告一住所地，2018年 03月被告一工厂搬到被告二住所处以后

收货地址为被告二住所地。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被告二名义订购的货物

已结清货款，以被告一名义订购的货物共欠货款 1,148,158.9 元未支付给原告。 

二被告作为共同货物买受人，被告二系一人有限公司，且存在法人人格混同

的情形，应当对货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原告多次催讨，二被告无故拖延至今

未付，无奈之下提起诉讼。 

4、进展情况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粤 1303民初 4503号传票，本案

将于 2020 年 10月 14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四）（2020）粤 0115 民初 5570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广州市威菱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51,300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18 年 10 月 28 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被告于 2018年 08月 03日、04日分别向原告告采购不同规格的“冷凝器和

换热器”产品。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并由被告的工作人

员对货物进行签收，原告已经履行交货的义务。 

从 2018年 08月至 2018年 09月期间，原告交付给被告的货物价值 315，300

元，现被告尚欠 51,300 元货款未支付给原告，被告签收最后一批货物的日期为



2018 年 09 月 27 日，被告至今还没付清货款，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都以各种

理由推拖。 

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现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 

 4、进展情况 

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8 月 12日出具的（2020）粤 0115 民初

5570号传票，本案将于 2020年 10月 15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五）（2020）粤 1303 民初 4197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惠州市嘉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 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合计 36,398,386.32 元及逾期利

息（逾期利息按照结算后 15日内支付，从 2019 年 03月 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货款利率 6.1%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前 2020年 07月 30日利

息为 2,998,927.84 元） 

（2）请求法院判令原告的债权对被告位于惠州市惠阳区良井镇银山工业区

的工业用地产权证号为：惠阳国用（2016）第 1300029号的土地及地上全部在建

工程 1 号、2 号、3 号、4 号生产车间、员工宿舍、设备房、连廊一、二工程的

建筑厂房、房产及附属设施享有优先受偿权。 

（3）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上述诉讼标的暂计为：39,397,314.10 元 

3、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07 月 26 日，原告惠州市嘉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方惠州沃尔

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曾用名称：惠州市远洋翔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签订

《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即原告方）承接了乙方惠州

市远洋翔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

于惠阳区良井镇的厂区 1 号、2 号、3 号、4 号生产车间、员工宿舍、设备房、



连廊一、二工程，合同约定工程造价暂计 68,349,672.18元，最终应按照实际结

算金额支付。 

签订合同后原告即垫付建设资金组织安排工人、材料进场施工建设，已完成

大部分项目施工任务，在原告工程施工后期，被告方一直未能够严格按照工程约

定进度进行付款，至 2019 年 03 月 08 日，经被告方建设单位确认结算，工程总

造价为 91,718,386.32 元。但工程结算后至今，被告只支付了 55,320,000 元工

程款，尚有仍 36,398,386.32元工程款未按时支付，并拖欠至今。现原告为维护

自身合法债权，拟向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原告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4、进展情况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粤 1303民初 4197号传票，本案

将于 2020 年 10月 10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六）（2020）粤 0310 民初 6858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深圳市嘉瑞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被告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655,297.8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

655,297.85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8年 12月 0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2018 年 09月至 2018年 12月，被告向原告采购翻转气缸，约定付款方式为

月结 30 天。原告依约交付被告。经双方每月对账确认，累计货款金额为人民币

750,297.85 元，原告亦向被告开具并交付了等额发票。 

此后，被告仅于 2019年 02月 04日向原告支付了货款人民币 15,000元，并

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为此，原告于 2019年 05月 31日向被告发送《催款函》、

于 2019 年 07 月 24 日委托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催促被



告及时支付剩余货款。但截止目前，被告仍拖欠原告货款人民币 655,297.85元。 

原告认为，被告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已经严重违约，并损害了原告的合

法权益。为此，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4、进展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9月 27日出具的（2020）粤 0310

民初 6858 号传票，本案将于 2020年 11月 02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已披露诉讼案件进展 

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070），于 2020 年 08月 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

告》（2020-088），于 2020 年 09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事项及已披露

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2020-088），对公司及其子公司涉及的部分诉讼事项

进行了更新。截至目前，上述部分案件已有最新进展，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1）2020年 09月 27日，公司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

际仲裁中心）于 2020 年 09 月 25 日出具的（2020）沪贸仲字第 17007 号

SDV20191061《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关于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争议仲裁案再次开庭通

知，仲裁庭商秘书处定于 2020年 10月 28日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

海国际仲裁中心）再次开庭审理本案。 

（2）2020 年 09 月 22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9月 17 日出具的（2020）粤 19民终 5776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2020 年 09 月 24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9 月 04 日出具的（2020）粤 0305 民初 139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深圳市

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欣美驰机电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1,306,204.16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

司应于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欣美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10,000 元；驳回深圳市欣美驰机电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外，公司及控制下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鉴于公司已无法控制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30 日披露的 2020-011 号公告），公司未知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

限公司及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公司已无法控制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惠州沃

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公司未知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及惠州沃尔夫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目前无法判断其对

公司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仲裁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09月 29日 


